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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2 頁

教育部 函
地址：41341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
號
聯絡人：陳小姐
電　話：04-37061537
電子郵件：e-p131@mail.k12ea.gov.tw

受文者：全國代理暨代課教師產業工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2月15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授國字第112016809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有關公立學校代理教師如因法院判決變更敘薪等級，其新

制勞工退休金投保薪資是否需追溯變更，並依變更後之投

保薪資補提撥退休金差額一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會112年11月26日代教產字第1120100117號函。

二、查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(以下簡

稱本聘任辦法)第16條之1規定略以，兼任、代課及代理教

師符合勞工保險條例、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、就業

保險法或全民健康保險法所定資格者，學校應於聘約有效

期間為其投保勞工保險、勞工職業災害保險、就業保險及

全民健康保險。兼任、代課及代理教師符合勞工退休金條

例所定資格者，學校於聘約有效期間，應依該條例規定，

按月為代理教師提繳退休金。查其立法說明略以，為保障

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代理教師權益，因該等人員非屬得兼具

其他本職人員，故學校應為代理教師提繳退休金。

三、綜上，公立學校代理教師如因法院判決變更敘薪等級，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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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每月工資即亦變更，有關勞工保險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

部分，應依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2年11月21日保費團字第

11260326730號函辦理；另有關勞工退休金部分，為免影響

是類人員之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，依本聘任

辦法之規定，應於每月工資百分之六範圍內提繳退休金，

惟其補提撥作業相關細節，仍請洽詢勞工退休金權責主管

機關。

正本：全國代理暨代課教師產業工會
副本：本部國教署人事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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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函
地址：106211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
140號
聯絡人：陳怡潔
聯絡電話：02-27065866　分機：2225
傳真：02-27024091
電子郵件：A111154@nhi.gov.tw

受文者：全國代理暨代課教師產業工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1月20日
發文字號：健保承字第112064136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無

主旨：有關公立學校代理教師如因法院判決變更敘薪等級，其全

民健康保險投保金額是否需追溯變更，並依變更後之投保

金額補繳健保費差額一案，復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工會112年11月14日代教產字第1120100114號函。

二、承詢公立學校代理教師若於事後因法院判決提高敘薪等

級，並追溯適用由學校補發薪資差額，致原投保金額有高

薪低報之情形，其與事前雇主刻意高薪低報之情形有別，

渠等是否需追溯變更投保金額並補繳差額保險費一事，按

全民健康保險法第20條第1項第1款規定，受僱者，以其薪

資所得為投保金額，同法施行細則第46條第1項第2款第2目

規定之受僱者，應以勞動基準法規定之工資計算其投保金

額。爰倘經法院判決提高敘薪等級，由學校追溯補發薪資

差額，致原投保金額有低報之情形者，投保單位應依規定

追溯申報調整健保投保金額，並依核定後之投保金額補繳

差額保險費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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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全國代理暨代課教師產業工會
副本：衛生福利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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